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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文

化交往交流交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从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

全局出发，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数字化时代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保护、传承、传播与发

展我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围绕数字化非遗传播这一问题，从非遗的文

化空间、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性等方面展开内容讨论，本文就以鼓龙鼓虎长衫龙为例，在遵从非遗活态

性、地域性等特点下提出科学化的数字传播途径，为推动优秀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承提出可借鉴的数字化

传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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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untry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ul-
tural heritag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come the key to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tarting from the strategic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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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goal of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
tion, a series of major decisions and deployments have been made. How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media to protect, inherit, disseminate and develop China’s excelle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digital a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acing society. Focusing on the issue of 
digital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ultural space of in-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and inheri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other aspects. Taking the example of the Drum Dragon, Drum Tiger, and Long Shirted Drag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scientific digital dissemination path that foll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an-
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uch as vitality and regionalism,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exchange and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ethnic cultures through digital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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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空间与非遗保护的内在逻辑 

1.1. 文化空间的理论概念 

空间具有社会内涵，“空间”是社会秩序的空间化，从“自然空间”到“社会空间”，是生产的社会

关系形成的一种空间存在。文化空间理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国外学者提出。这一概念的提出正式拉开

了文化空间研究的序幕。诸多学者从不同领域对文化空间在概念、形式、内容上进行了多方面研究阐释。

其中著名哲学家福柯在《地理学问题》的访谈中，提出权力的空间化是进行空间批判的前提和空间思想

基础，“空间是公共生活形成和权力资本运作的基础”。在西方学术界，“文化空间”这一概念作为文化

研究的一个通用术语被广泛运用。列斐伏尔等人所倡导的“空间转向”思潮，不仅为当代消费空间的研

究提供了重要的批判性工具，也为人文地理学、都市公共空间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带来了丰富的思想资

源。 
“文化空间”这一概念最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联系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在由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编订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中，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

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表述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

般以某一周期或是某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随后，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

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空间。”这

一权威性的国际公约对文化空间的概念进行了终极定义。2005 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指出，文化空间是“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1]。 

1.2. 空间与非遗保护传承的关系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产生、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也不例外[2]。关于文化空间的研究，

目前国内已有众多学者取得众多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对文化空间的研究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对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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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习俗、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一类是对空间地域文化的研究，如城市文化、乡村地区

文化、空间治理等；还有对于空间消费的研究，如网络时代空间消费、红色文化空间消费、展演空间消

费等。基于非遗文化的文化研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角度入手，分析文化空间中的民族文化特色，

结合当代非物质遗产文化的保护状况，提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策略。 
在 2007 年陈虹在《试谈文化空间的概念和内涵》一文中，指出文化空间既不是物理或地理学意义上

所指的空间，也不是“文化”和“空间”的简单结合，而是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和人文意义。兼具空间

性、时间性、文化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空间概念或一种具体表现。2008 年向云驹在《论“文化空间”》

一文中指出：不应该分离、切割、孤立、打碎、片面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突出价值在于它的混沌与关联。必须完整地、综合地、真实地、生态地、生活地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的观点是对文化空间属性更为深入的思考。非遗专家乌丙安先生在《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指出：凡是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古老习惯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举行传统的大

型综合性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形式。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离不开文化空间，而非遗的民俗特点又注定其传播与传承方式必须利用好当代数字化的新兴技术。 

2. 研究背景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背景 

从广义的文化空间概念来看，“文化空间是一种物质空间或社会空间，它是由与占据该空间的特定

群体相关的一系列行为和生活方式所定义的”[3]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文化空间就是折射人类社会生活的

映射，反衬出社会群体活动的意义；从狭义的角度来说，文化空间特别是在非遗文化这个角度来说，文

化空间就是“基于一个文化物理‘场’，并由人类进行文化建造、文化认定、文化行为等一系列‘在场’

活动的空间”[4]。在中国的非遗文化保护实践工作当中，“文化空间”并没有被纳入“非物质代表作名

录”或者是相关的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中，而是通过建立“传统保护区”、“博物馆”等形式去推进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实践。近年来，我国在非遗保护领域取得了瞩目成就，成功挽救并有效保育了一大

批珍稀、濒危且具有重大文化价值的非遗项目，逐步构建了一个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民众自发传承的良

好生态，这一局面不仅彰显了非遗在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韵味方面的非凡贡献，还彰显其在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不可或缺作用。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非遗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正经历着

根本性的变迁，部分高度依赖口传心授方式存续的非遗项目正面临加速消失的危机。在此背景下，非遗

的紧急抢救性保护策略与高效传播路径的探索，已成为非遗保护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旨在通过

创新方法与技术手段，确保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存续，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调查 
文献调查法是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某一问题或主题的研究情况、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

从而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的方法。文献调查法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已有

的研究成果，避免重复研究，提高研究效率和质量。文献调查法可以通过查阅图书、期刊、报纸、数据

库、网站等各种文献资料来实现。 

2.2.2. 深度访谈法 
深度访谈法是一种研究方法，通常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旨在深入了解被访谈者的观点、经验、态度和

感受。深度访谈法通常涉及与受访者进行长时间的、开放式的对话，以便研究者能够深入了解受访者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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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世界和观点。这种方法通常会涉及一对一的交流，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访谈、电话访谈或视频访谈进行。

深度访谈法通常用于探索性研究、社会调查、心理学研究等领域，以获取受访者深层次的见解和信息。 

3. 芦笙舞文化空间的特色民俗价值及特点 

3.1. 芦笙舞文化空间价值 

3.1.1. 芦笙舞的艺术价值 
苗族芦笙舞作为非遗的一大类，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芦笙舞作为一

种文化符号，是苗族人民表达情感、祈祷祈福的一种方式，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是新铺乡广大花

苗同胞在传统民族节日里和盛大庆典仪式上祈福驱邪、图腾崇拜的艺术表现形式。芦笙舞在舞蹈形式、

音乐曲调和器乐演奏方面都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表演时，舞者身穿黑色或蓝色大襟长衫，头插野鸡翎，

顶龙面牛角图腾、戴髯口，拴红色银饰腰带，腰插数十根锦鸡尾羽，手执芦笙，自吹自跳，展示了苗族男

子阳刚之气的民族舞蹈，表演时，不受场地和人数的限制，少则两人舞，多则上百人组合，在走、跳、

跨、旋的动作中，力求的是一种粗犷、豪放的力量之美。舞蹈中体现出来的苗族精神，舞蹈中的服装、道

具等无不是苗族的生活工具，这些都使芦笙舞舞蹈始终焕发生机。 

3.1.2. 芦笙舞的文化价值 
“文化地理学视角的文化空间主要表现为文化区——具有相似的人类活动、传统和文化属性的空间

地理区域，其研究目的在于通过空间文化特质重建文化结构以及群际关系。”其实质是以居住在同一地

理区域中不同人群之间相关联的文化特质为基础和前提，通过空间分布的文化特质重建文化历史的顺序

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5]。最初的芦笙舞是苗族男女青年谈情说爱时跳的舞：男子吹着芦笙，在姑娘

面前模仿龙舞蹈，以赢芳心。后来逐渐演变为祭祀仪式，每逢重大节日集会、婚嫁、立房、跳月等传统民

族活动，村民都要盛装出席。民族舞蹈与民间信仰往往紧密相连，民间信仰是民众心中对神灵的信仰，

对自然的崇拜，为了表达这种心理继而产生了祭拜的心理，逐渐这些行为变得规范化、模式化，因此就

出现了对应的仪式制度，这个固定的形式在固定的地域进行，这样的活动就进入了文化空间的范畴。这

种从个别的民众意识到整体的文化形态，推动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成为了当地民众的精神寄托，从而

谋取了自身的发展与生存。 

3.1.3. 芦笙舞的社会价值 
“就社会、团体和个人而言，文化是一种借助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的连续过程。”[6]芦笙舞作为

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芦笙舞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苗

族文化身份的值得骄傲的象征。通过参与和观看这种舞蹈，苗族人能够强化自我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同时在其他文化的互动中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还可以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提供契机，增进

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促进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因此，芦笙舞在促进民族自我认同感、传

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增强文化自信心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能够为推动民

族文化的多元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贡献。而“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支撑”，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与发展对于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增

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培养民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具有重要价值，可以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丰富的素材和资源。 

3.2. 芦笙舞文化空间的主要特点 

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物理空间内形成和传承时，该空间自然而然具备了文化的表征，成为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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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的原生文化空间[7]。从文化空间的角度看，长衫龙舞蹈不仅是苗族族群文化独特的标识与象征，它

更是跨越时代脉络的集体记忆载体，深刻映射出苗族传统文化精髓与核心价值观的具象化表达。在这一

舞蹈所蕴含的文化空间内，各构成要素相互渗透、和谐共生，共同构筑了长衫龙舞蹈繁衍生息的文化沃

土与场景。 

3.2.1. 活态性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实践和互动来进行的[2]。在场域中，非遗传承人、学习者等参与者通过

互动、合作和学习，共同创造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场域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合作的平台，促进不同参

与者之间的互动和知识传递。芦笙舞，作为苗族地域生产生活方式与审美偏好的生动诠释，超越了静态

文化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活生生的生活艺术。它不以物质形态为限，而是依托于人体的灵动姿态、乐器

的悠扬旋律，通过口耳相传、身教心授的独特方式，将苗族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以动态的形式代代相传，

延续着那份深植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芦笙舞舞蹈文化空间的活态特征，是基于苗族地区的生产生

活方式对苗族族群审美习惯的体现，它不是物化文化，而是活的生活文化，即以人的肢体动作、吹奏乐

器为表现手段，通过口传身授的方式，将蕴含苗族精神的文化基因进行延续的生活文化同时，传承者个

人的舞蹈技艺修养与文化素养，直接关联到舞蹈文化整体风貌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而其对于传统文化的

理解与再创造，则决定了这一艺术形式能否在保持原生韵味的基础上，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与发展。

所以，芦笙舞传统舞蹈的文化空间是靠传承主体长期的活态参与实现要素整合的。 

3.2.2. 传承性 
“文化传承不是单线的延长或原质的移位，而是既有衰减又有增量，以创新达成文化的积累。积累

是传承的结果，而积累的核心是传承者的创新。”芦笙舞舞蹈的一态一动都有律可循，保证了苗族群体

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这正是传承主体基于先人舞蹈文化积累和创新的结果。因此，在芦笙舞舞蹈的

发展过程中，传承主体承担了传承、发展和创新的责任。传承主体在先前长衫龙舞蹈文化的基础上不断

积累和创新，通过世代口传身授，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模式。随着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生

活环境的变化，长衫龙舞蹈的传承和发展可能会发生中断或变异，但其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却在创新和

发展中得到传承。 

3.2.3. 地域性 
芦笙舞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其舞蹈特点古朴、粗犷、神秘，例如长衫龙是在社会结构、经济生活、风

俗习惯等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和地域色彩的舞蹈文化，其产生明显受到地域文化和自然环境

的影响。长衫龙作为黔南州福泉市、龙里、开阳、贵定等地区特有小花苗同胞的舞蹈，随着时代演变，尘

世沧桑，长衫龙在其他地方融合了其他的舞步变为不同的形式，只有贵定县新铺谷撒寨由于地区偏远，

未受到外界影响，从而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舞蹈，有着“原始、古朴、粗狂、神秘”的特点。长衫龙与其他

苗族芦笙舞的不同，兰衡表示“苗族芦笙舞主要是普通跳跃，无论男女都可以跟着芦笙跳跃，但是长衫

龙有着很大区别，他的每个动作都体现了龙的神、形、韵，而且跳着这个舞蹈也就只有几个代表性人物，

并且他不外传，所以他与通用的芦笙舞不同，别人的寨子跳芦笙舞我们可以随时融入，但是别人却跳不

了我们寨子的长衫龙。” 
地域环境就决定了苗族传统舞蹈的内容与山耕生活、神话故事紧密相关，表演注重仪式感，将宗教

信仰的虔诚心理融入其中，动作强调实用性，以传情达意为目的，不追求艺术化，道具以竹笙为主，人

文社会环境主要是指文化、教育、政治环境。民族文化是在一定地理环境的影响下由生活方式、宗教信

仰、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思维模式等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系统的文化综合体，良好的人文

社会环境为传统舞蹈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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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场域性 
实践主体对文化的再现与复制是在特定的场域给予他人一定的文化诉求和文化认同，这个特定的场

域“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8]。基于苗族族群的

生活生产方式与文化需求，苗族舞蹈寄存在一定的生活场域内，由场地、服装道具、唱词曲调、表演者、

参与者等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关系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通过舞蹈活动给予苗族族群一定的文化

诉求与文化认同，凝聚族人，维护苗族的身份。目前，苗族舞蹈的场域主要有节日、庆典、家庭、宗族、

社区、庙会等。在这些特定的场域里，苗族传统舞蹈的表演者对苗族文化进行再现与复制，观看者受到

熏陶，研究者则对苗族舞蹈的姿态动作、表演特征、人文价值等进行分析和总结。 

4. 数字化赋能芦笙舞文化空间优化路径 

“民族传统文化数字化”就是运用数字化技术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数字转化，通过图片、视频、

音频和交互式展示等方式实现文化的采集、存储、管理、生产、传播的工作。数字化技术是指运用计算

机、网络和数字化设备等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采集、处理、存储、传输、展示和应用的技术。对于数字

化技术来说，非遗是不可多得的资源宝库，也是发挥功能、体现价值的绝佳载体。数字化为非遗现存的

文化空间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渠道。 

4.1. 基于数字场景引入非遗传播模式 

非遗文化传承人通常都是以家族为单位传承，随着现代化发展，由于非遗文化的社群功能与生存空

间的缩小，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都面临着无人可教的局面，但虚拟场景的引入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

决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9]。 
作为一种以活态文化而存在的非遗，其传播必须体现地域性和即时性，即非遗传播不能脱离原生性

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且与非遗的活态展示做到同步[10]。利用互联网的交互优势，实时传

播非遗活动，使受众即时感受活态的非遗文化。非遗场景传播可通过其跨时空、多场景地传播激发其造

血功能，再现非遗文化价值。非遗场景为社会带来良好的非遗认知与情感基础，促进非遗结合现代环境

进行生产性保护和创新性传承，同时也衍生出巨大的经济、文化、社会价值。 
在传统传播生态的束缚下，非遗传承人的活动范畴，包括地域范围、时间维度、生产流程以及展示环

节，均受到物理场域的显著制约，难以达成生动鲜活且精准高效的传播效果，导致受众若未能亲临现场，

则难以捕捉到那份真实的在场体验。然而，智能化传播时代的到来，尤其是依托互联网与移动媒体的融合

力量，彻底打破了这一界限，实现了线上线下无缝衔接的新模式。这一转变首先体现在非遗内容的即时呈

现上，通过视频化、场景化及互动式的传播手段，将非遗深厚的文化底蕴、精细的生产工艺、独特的产品

形态以及丰富的消费方式直观展现给受众，营造出强烈的临场感，激发受众内心独特的在场共鸣。 
更进一步，借助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等前沿技术，我们得以构建出超越现实的时空框架与

沉浸式场景，引领受众穿越时空的界限，深入非遗的世界，体验其独特魅力。这种沉浸式体验不仅深刻

改变了受众的角色定位，从传统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与忠实的粉丝，更促进了与非遗传承人之

间深刻的情感共鸣与思想共振，进而催生了二次传播的动力。此外，场景传播作为一种高效的信息传播

策略，还为非遗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开辟了新路径。它能够助力非遗跨越地理、民族、文化的界线，实现

跨国界、跨文化的广泛传播，极大地提升了非遗的社会认知度与影响力，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4.2. 基于大数据打造非遗数据库平台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领域，数字化浪潮为其注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它不仅仅引入了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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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技术和媒介，更深刻地引领了一场传播理念的革新。互联网、智能手机、便携式移动电视等数字

技术的崛起，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工具范畴，它们构成了文化传播的新生态。然而，在实际操作层

面，数字媒介的潜力并未被充分挖掘，仅仅被视为传统媒介的展示延伸，其独有的互动性和创新性被低

估甚至忽视。 
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座蕴藏丰富的资源宝库，为构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智能化信息库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这一数据库不仅是产品、素材的汇聚地，更是文化环境、展示平台与发展契机的创造者。非遗

的数字化传播发展，正是这条融合之路上不可或缺的桥梁。 
例如，中国非遗保护中心，作为非遗大数据平台，整合全国 1557 个国家级非遗项目、3610 名传承人

数据，构建多维标签体系通过 GIS 热力图呈现非遗项目空间分布规律，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分析传承

人口述史文本，提取文化基因图谱，实时监测传承人年龄结构变化，预警传承断代风险(如侗族大歌传承

人平均年龄 68 岁预警)。案例表明，非遗大数据应用已从基础数字化转向智能决策支持，为芦笙舞的数

字化传播提供了技术迁移路径和伦理风险防范参照。苗族芦笙舞可构建芦笙舞“数字体征”指标体系，

开发文化空间数字沙盘，整合村寨地理数据 + 节日时序数据 + 人口迁徙数据，模拟文化空间演变，融

合文化历史数据与当代的社交数据，辅助苗族芦笙舞的文化空间传播与传承。 

4.3. 基于数字化技术构建非遗文化产业新形态 

在探讨互联网传播的演进过程中，我们见证了其从单一向度的点对点或点对面模式，逐步转型为多

元化、多向性的多对多、多对面乃至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格局。这一变革赋予了受众前所未有的主动性，

他们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摇身一变成为内容的生产者、积极的使用者以及智慧的消费者。 
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传播浪潮，尤为显著地促进了非遗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不仅强化了跨地域、跨

文化的深度交流，还极大地丰富了数字化语境下的多语言与多元文化互动，使得非遗这一文化瑰宝成为

展现中华文化魅力、促进国际间理解与尊重的重要桥梁。顺应这一趋势，网络平台成为推动非遗传播服

务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深刻影响着非遗传播模式的革新路径。通过深度挖掘大数据技术的潜力，我们

能够细致追踪并分析用户的个人特征、网络行为轨迹、互动模式、消费偏好以及与之相关的多维度信息。

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内容与关系两个层面精准描绘目标受众的画像，生成个性化的兴趣标签，还

为实现非遗传播的精准定位提供了可能。进而，我们能够构建围绕非遗文化的专属传播生态，形成稳定

的受众社群，实施常态化的场景化传播策略。最终，结合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我们有望重塑非遗文化产

业的面貌，开创出融合创新、活力四溢的新业态。 
例如，河南的唐宫夜宴数字文旅的模式，发挥其独特文化元素，利用其数字资源参与到 IP 的孵化当

中去，以创新型的文化产业形态参与到数字化的传播中去，以此提升河南的知名度、美誉度。由此，苗

族芦笙舞也可构建村寨节庆的 MR 混合现实体验，对接乡村振兴基金开发数字文旅项目等。 

5. 结语 

在城镇化加速的今天，非遗文化的保护呈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原本的村庄也因为城镇化的发展打

破了原有的场域空间，这就得利用数字技术进一步的保护我们的非遗舞蹈文化空间，既能得到传承与保

护又能与时俱进，补充现实存在的缺陷。在数字化时代，非遗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传播和口耳相传，

丰富生动的影像视频和沉浸式媒体等为其提供了更多的传播机会，同时非遗的数字化传播又是一个多元

的、复杂的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迎接科技带来的发展契机和机遇的同时，非遗数字化传播在升级

和转型中也面临一些困境。因此必须在非遗传播内容多样、数字展示形态多元以及传播受众差异之间，

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非遗数字化传播模式和发展路径。在遵守非遗的活态性、传承性、地域性、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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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大特点之下，掌握新的数字技术围绕非遗传播逻辑逐步推进非遗的数字化传播，更好的促进我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借鉴，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我们的

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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